
花蓮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8 日

發文字號：府環水字第 1100043519B 號

主旨：公告本縣環境保護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「花蓮縣 110 年度海洋環境整

體管理及維護計畫」委辦事項。

依據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、2 項及海洋污染防治法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委託期間:自 110 年 2 月 24 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；本縣環境保護局委託亞太環境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「花蓮縣 110 年度海洋環境整體管理及維護計畫」委辦事項如下:

(一)針對本縣轄海洋污染防治、海洋水質監測、港區環境稽查、環保艦隊、潛海戰將招募、環

境教育宣導及應變演練。

(二)配合海洋保育署、環境保護署考核工作及本縣交辦配合事項。

縣 長   徐   榛   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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